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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處 收 到 活 動 主 辦 團 體 提 交 的 活 動 相 片 ， 相 片 顯 示 參 加 者 背 後 掛 有 兩 幅 橫 額 ， 其 中 一 幅 符

合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規 定 ， 但 另 一 幅 沒 有 「 屯 門 區 議 會 贊 助 」 或 「 屯 門 區 議 會 主 辦 」 字 句 ， 且 載

有 區 議 會 議 員 辦 事 處 及 一 個 非 合 辦 ／ 協 辦 或 贊 助 的 團 體 名 稱 。 有 關 相 片 載 於 附 件 一 。  

 

根 據 屯 門 區 議 會 推 行 「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 的 撥 款 準 則 第 2 . 3 . 1 條 ，所 有 宣 傳 物 品 上 （ 包 括 背 幕 、

海 報 、 橫 額 、 單 張 、 邀 請 信 ／ 請 柬 及 入 場 劵 ） ， 必 須 印 有 「 屯 門 區 議 會 贊 助 」 或 「 屯 門 區 議

會 主 辦 」 字 句 ， 而 宣 傳 物 品 （ 請 柬 除 外 ） 均 不 可 刊 載 任 何 立 法 會 或 區 議 會 議 員 或 增 選 委 員 的

名 字 或 其 辦 事 處 的 名 稱 ； 另 舉 辦 、 協 辦 、 合 辦 及 贊 助 團 體 之 外 的 團 體 名 稱 亦 不 可 刊 於 宣 傳 物

品 內，以 免 有 為 個 人 或 團 體 宣 傳 之 嫌。此 外，撥 款 準 則 第 3 . 3 . 3 條 指 出，對 個 別 人 士 、商 業機

構 、 政 黨 或 政 治 團 體 過 度 讚 揚 或 宣 傳 的 活 動 將 不 獲 撥 款 。  

 

財 務 、 行 政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 下 稱 「 財 委 會 」 ） 於 2 0 1 4 年 1 0 月 1 0 日 就 有 關 個 案 作 出 討 論 ， 當

時 主 辦 團 體 提 交 的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二 。 財 委 會 認 為 過 去 半 年 主 辦 團 體 就 是 項 計 劃 舉 辦 了 多 項 活

動 ， 而 有 問 題 的 只 佔 小 部 分 ， 理 解 主 辦 團 體 的 意 願 是 良 好 的 ， 但 認 為 負 責 人 仍 須 承 擔 失 誤 的

責 任 。 由 於 是 項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 表 上 並 無 就 有 問 題 部 分 提 供 細 項 資 料 ， 以 往 亦 無 局 部 撤 銷 撥

款 的 先 例，故 財 委 會未 能 考 慮 局 部 撤 銷 撥 款。經 投 票 表 決，財委 會 以 1 2 票 支 持、 0 票 反 對、 8

票 棄 權 ， 通 過 全 數 撤 銷 撥 款 。  

 

秘 書 處 於 2 0 1 4 年 1 0 月 2 2 日 發 信 通 知 該 團 體 有 關 事 宜，以 及 團 體 可 於 1 4 日 內 以 書 面 提 出 上 訴。

秘 書 處 於 2 0 1 4 年 1 1 月 3 日 收 到 團 體 提 交 的 上 訴 申 請 ， 其 後 又 於 1 1 月 6 日 再 致 函 要 求 團 體 提

交 進 一 步 資 料 ， 並 於 1 1 月 1 3 日 收 到 回 覆 。 有 關 信 件 載 於 附 件 三 及 四 。  

 

因 應 團 體 就 上 訴 理 據 及 撥 款 細 項 提 交 資 料 ， 區 議 會 可 考 慮 全 數 或 局 部 發 還 款 項 ， 或 維 持 財 委

會 的 決 定 ， 撤 銷 全 筆 撥 款 。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2014 年 12 月 12 日    
檔號：HAD TM DC/13/60/16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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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檔案編號：CSC_0916_2014 

貴處檔案編號：HAD TMDC/13/45/140556 

李文翠女士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新界屯門屯喜路一號 

屯門政府合署二樓 

李女士： 

回覆 

屯門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 

屯民健體 Number One 

(活動編號：140556) 

茲收到貴處 2014 年 9 月 15 日寄送本會的書面查詢，特此陳述本會對橫額一事的回應。 

根據本會內部記錄，該相片攝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左右，地點是屯門蝴蝶

邨蝶舞樓地下。該次活動屬於「屯民健體 Number One」內四個計劃中的其中一個，名為「屯民運動

大使外展服務」(以下稱為「外展計劃」)。該外展計劃涉及探訪 12 個屯門區內社區團體並舉辦 16 次

外展服務，詳細服務記錄可參考附件。 

 本會於 2013 年 8 月初致函屯門區內的社區團體(包括屯門各區議員辦事處)，邀請他們組織居民

以團體名義參與是次外展計劃，而蘇愛群議員辦事處是其中一個回應邀請的社區團體。按照報名安

排，參與的居民(約 28 人) 由蘇愛群議員辦事處所組織，而活動場地亦由該辦事處協助安排。活動當

日(即 201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本會教練林文敏先生(即相片中首排穿紫色 POLO 短袖衫者)與屯

民運動大使蕭春木先生代表本會到屯門蝴蝶邨蝶舞樓地下為由蘇愛群議員辦事處組織的屯門居民進

行毛巾伸展操。當天本會教練林先生把符合區議會撥款規定的橫額(相片左方橫額)交予該辦事處職

員，並要求他們協助懸掛，然後專心向居民教授毛巾伸展操。 

有關提交的相片中除本會外展計劃的宣傳橫額外(相片左方)，右方出現不符區議會撥款規定的

橫額一事，經過內部調查和核證，右方載有「蘇愛群議員辦事處」及「美真樂聚社」字眼的橫額，

與本會及本會職員完全無關。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本會職員和教練職員和教練職員和教練職員和教練(包括本人在內包括本人在內包括本人在內包括本人在內)對該橫對該橫對該橫對該橫額額額額毫不知情毫不知情毫不知情毫不知情。。。。本會本會本會本會謹此謹此謹此謹此

聲明聲明聲明聲明，，，，是次是次是次是次外展外展外展外展計劃計劃計劃計劃並並並並沒有為個別人士沒有為個別人士沒有為個別人士沒有為個別人士、、、、任何政黨任何政黨任何政黨任何政黨、、、、政治團體政治團體政治團體政治團體、、、、議員辦事處及地區團體有過度讚揚議員辦事處及地區團體有過度讚揚議員辦事處及地區團體有過度讚揚議員辦事處及地區團體有過度讚揚

或宣傳的意圖或宣傳的意圖或宣傳的意圖或宣傳的意圖。本會的理據如下: 

(一) 由於場地由蘇愛群議員辦事處負責提供，本會於場地上場地上場地上場地上及懸掛懸掛懸掛懸掛是項是項是項是項外展外展外展外展計劃的宣傳物品計劃的宣傳物品計劃的宣傳物品計劃的宣傳物品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的位置

上上上上完完完完全全全全處於被動一方處於被動一方處於被動一方處於被動一方。本會製作的宣傳橫額全由蘇愛群議員辦事處代為懸掛，就懸掛位置上本

會不便過問。其實該議員辦事處的活動繁多，並不時就不同活動作出宣傳及懸掛宣傳品。對於

懸掛於右方載有「蘇愛群議員辦事處」及「美真樂聚社」字眼的橫額，由於屬該議員辦事處的

活動宣傳品，本會本會本會本會無權過無權過無權過無權過問問問問，，，，亦無權要求該議員辦事處拆除亦無權要求該議員辦事處拆除亦無權要求該議員辦事處拆除亦無權要求該議員辦事處拆除。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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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教練及屯民運動大使受聘於本會，負責到不同場地推廣「屯民健體 Number One」計劃及教

授毛巾伸展操。由於他們並非本會的行政人員非本會的行政人員非本會的行政人員非本會的行政人員，所以並不熟悉屯門區議會的撥款條例或宣傳指

引，他們亦沒有留意到本計劃的宣傳橫額附近有不同團體舉辦的活動的宣傳橫額所帶來的敏感

性。所以，在完成活動後合照留念時，本會教練及屯民運動大使並未察覺右方載有「蘇愛群議

員辦事處」及「美真樂聚社」字眼的橫額可能有機會構成對為個議員辦事處及地區團體的宣

傳。 

 

(三) 對於右方載有「蘇愛群議員辦事處」及「美真樂聚社」字眼的橫額的活動，並非本會是次推廣

的計劃，橫額亦非本會所擁有，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對對對對該該該該橫額的橫額的橫額的橫額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設計設計設計設計、、、、製作製作製作製作、、、、及懸掛位置及懸掛位置及懸掛位置及懸掛位置，，，，均毫不均毫不均毫不均毫不

知情知情知情知情。事實上，本會根本沒有授權任何一方將本會名稱刊載右方載有本會根本沒有授權任何一方將本會名稱刊載右方載有本會根本沒有授權任何一方將本會名稱刊載右方載有本會根本沒有授權任何一方將本會名稱刊載右方載有「「「「蘇愛群議員辦事處蘇愛群議員辦事處蘇愛群議員辦事處蘇愛群議員辦事處」」」」及及及及

「「「「美真樂聚社美真樂聚社美真樂聚社美真樂聚社」」」」字眼的橫額字眼的橫額字眼的橫額字眼的橫額。此外，該橫額上提及以下字眼亦完全清楚顯示此活動並非由本會

主辦/合辦。因此，本會此本會此本會此本會此外展外展外展外展計劃與右方橫額的活動實為兩項不同的活動計劃與右方橫額的活動實為兩項不同的活動計劃與右方橫額的活動實為兩項不同的活動計劃與右方橫額的活動實為兩項不同的活動。 

 

「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關注你的健康齊來做運動  」 

 

(四) 至於「屯民健體 Number One 屯民運動大使外展服務」活動的宣傳橫額的製作及設計等，本會

並沒有授權任何一方代勞。 

 

 

        為正視聽為正視聽為正視聽為正視聽，，，，本會本會本會本會重重重重申申申申，，，，是次推廣是次推廣是次推廣是次推廣「「「「屯民健體屯民健體屯民健體屯民健體 Number One」」」」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中中中中，，，，並沒有為個別人士並沒有為個別人士並沒有為個別人士並沒有為個別人士、、、、任何任何任何任何

政黨政黨政黨政黨、、、、政治團體政治團體政治團體政治團體或地區團體或地區團體或地區團體或地區團體有讚揚或宣傳的意圖有讚揚或宣傳的意圖有讚揚或宣傳的意圖有讚揚或宣傳的意圖。。。。 

 

 自 2007 年開始，本會已經與屯門區議會合作舉辦過七次「屯民健體系列活動」，包括「屯民運動

迎奧運」、「屯民健體展活力」、「屯民健體樂滿 FUN」、「屯民樂動健身心」、「屯民至 FIT 運

動計劃」、「屯民健體運動獎勵計劃」及「屯民健體 Number One」。本會一直以推廣普及健體運動

為己任，大力塑造屯門區的普及健體文化，特別關注區內弱勢社群的普及健體權益。多年來，本會

於上述活動的專業表現和豐碩果效，與各政府相關部門和屯門區議會保持長期友好合作關係。對於

該次活動中，出現不同活動的宣傳橫額，而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本會深表難過和遺憾。 

 

  如有任何跟進和查詢，歡迎與本人(電郵：sam@hkpfa.org.hk; 電話：28389594)或本會發展經理

葉振東先生(電郵：justin@hkpfa.org.hk; 電話：28389594)聯絡。祝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黃永森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行政總監 

2014 年 9 月 16 日 

 

 

附件：「屯民健體 Number One」-「屯民運動大使外展服務」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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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屯民健體屯民健體屯民健體屯民健體 Number One」」」」 

「「「「屯民運動大使外展服務屯民運動大使外展服務屯民運動大使外展服務屯民運動大使外展服務」」」」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9/2013  救世軍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10:30-12:30 

18/9/2013 萬國宣道會田裕浸信會長者中心 14:00:-16:00 

18/9/2013 寶興（大興）護老中心 14:15-16:15 

24/9/2013 天天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14:30-16:30 

27/9/2013 國際四方福音會健生堂耆年中心 9:30-11:30 

8/10/2013 善頤(屯門)護老院 14:00-16:00 

18/10/2013 善頤（屯門）護老院 14:00-16:00 

19/10/2013 善頤（屯門）護老院 14:00-16:00 

30/10/2013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9:30-11:30 

8/11/2013 嗇色園主辦可祥護理安老院 10:00-11:30 

11/11/2013 香港宣教會大興白普理老人中心 14:00-16:00 

20/11/2013 曾憲康議員辦事處 10:30-12:30 

6/12/2013 曾憲康議員辦事處 10:30-12:30 

11/12/2013 蘇愛群議員辦事處 10:00-12:00 

22/1/2014 救世軍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10:00 -12:00 

20/2/2014 屯門東北分區委員會 15:30 -17:30 

 

 

 



附件三



















附件四






